
非 自 願 離 職 失 業 勞 工 子 女 

就 學 補 助 受 理 申 請  

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8 樓  

電話： 06-2991111 

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7 樓  

電話： 06-6320310 

台 南 市 政 府 勞 工 局  

為協助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順利就學，臺南市政府勞工局配合勞動部辦理1

09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補助，自109年9月14日起至109年10月16日止受理申請；凡

符合申請資格條件之勞工朋友，請索取申請書檢具相關證件以掛號郵寄方式(以郵戳

為憑)逕寄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受理小組。 

 勞工如為非自願離職失業1個月以上，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，其子女就讀國內高

中職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學生之勞工（不含研究生、公費生、各類在職班、學分

班、假日班、空中大學、空中行、商專、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）

，未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、教育或其他補助者，即可提出申請，但各級

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5千元或6千元教育代金不在此限；惟失業勞工

本人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者，不可提出申請。 

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自 109 年 9 月 14 日起至 10 月 16 日止 



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申請資格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：  

● 依勞保局投保資料，自91年1月1日以後離職之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，至109年

10月16日止仍未就業，且失業期間達1個月以上（即109年9月16日以前失業者

），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。或勞工於109年10月16日已就業，惟於前一年內(即1

08年10月16日至109年10月15日)非自願離職並經核付失業給付，且就業期間未

超過3個月，仍得申請。 

● 申請人及其配偶108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新台幣148萬元以下者。 

● 申請人於109年10月16日以前，未請領勞保老年給付，且未參加政府機關促進就

業性質相關措施(方案)者。 

● 申 請 人 子 女 就 讀 國 內 高 中 職 或 大 專 校 院 具 有 正 式 學 籍。 

(研究生、公費生、各類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假日班、空中大學、空中行、商專、學

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，不在補助範圍。) 

申請限制：  

● 失業勞工本人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者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● 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，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。 

● 申請人之子女已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、教育或其他補助者（例如：

教育部高中免學費方案、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、、、等），不得申請本就學

補助。但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5,000元或6,000元教育代金，

不在此限。 

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：  

1. 申請起始日仍依法參加職業訓練，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。 

2. 已認定為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，因不可歸責勞工個人因素，致無法請領失業給

付時，能提出失業認定及勞保局不予核付失業給付之證明文件者。 

3. 非自願離職失業時，勞工保險年資滿15年，被裁減資遣後，依被裁減資遣被保險

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，在原工作單位、勞保局或勞保局委託之團

體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。 

4.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，依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

法，在原工作單位、勞保局或勞保局委託之團體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。 

5. 請領失業給付後，再度就業又離職者，其離職屬非自願離職，並提出其任職事業

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業單位已關廠、歇業，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

發給證明者。 



申請補助金額如下：  

● 公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台幣4,000元。 

● 私立高中職學生(含五專前三年)每名新台幣6,000元。 

● 公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台幣13,600元。 

●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(含五專後二年)每名新台幣24,000元。 

● 申請人為獨力負擔家計或其子女就讀大專校院有2人以上，且均符合本要點之補

助規定者，其補助標準，依本要點規定補助標準加給20％；同時符合者，以加給

20%為限。 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王鑫基局長表示，為協助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順利就

學，配合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子女109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補助，凡符合申

請資格條件之勞工朋友，請逕向市府勞工局民治及永華行政中心及所屬永華

、佳里、官田、新市、歸仁、和順、科工區、樹谷園區等就業服務站、雲嘉

南就業中心(就服台)、勞保局與各辦事處索取申請書，或經由 

勞動部網站(網址：https://www.mol.gov.tw/) 及 

全民勞教e網(https：//labor-elearning.mol.gov.tw/)下載， 

亦可電聯06-632-2231*6299洽詢勞安福利科洪小姐。 

  

申請一律採郵遞方式申請，填寫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件以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至 

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受理小組 

(通訊地址：104402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-1號11樓， 

 洽詢單位：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； 

 電話：02-85902802李小姐；或免付費專線1955)辦理。 

https://www.mol.gov.tw/
http://www.mol.gov.tw/)
http://labor-elearning.mol./
http://labor-elearning.mol./
https://www.tainan.gov.tw/Epaper_paperList.aspx?n=14292&siteSN=20&categorySN=11
https://web.tainan.gov.tw/labor/Epaper_Send.aspx?s=EE8E4A0BF2004468

